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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仲衡李慶年兩法官收恐嚇信 港府：執法機關必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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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分裂國家 鍾翰林囚43月
官：稱打「國際線」圖以身試法 若非被捕或會繼續犯案

「港獨」分子鍾翰

林，在外國及境外反

華勢力的支持下成為

「播獨」馬前卒。去

年，他自知罪責難

逃，企圖躲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庇護」，惟不

得其門而入，最終在美領館外落網，被控分裂國家、

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及兩項洗黑錢共四項罪名。他早

前承認分裂國家及一項洗黑錢罪，昨日在區域法院判

刑。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指出，鍾翰林是分裂國家

罪行的積極參加者，後來成為組織者及推波助瀾，在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以身試法，甚至以為在美國成立

分部打「國際線」就可置身法外，相信鍾翰林若非被

捕，大有可能繼續犯案，因此判刑要懲罰阻嚇並重，

最終判被告人監禁4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黑暴恐嚇法
官的惡行無休無止。有份審理黑暴案的高等法院
法官陳仲衡及區域法院法官李慶年，昨日接獲共4
封內載肉醬和字條的信件，警方已將兩案列作刑
事恐嚇。律政司昨發聲明指，恐嚇法官及司法人
員的行為卑鄙低劣、令人髮指。律政司強調，這
些可恥行徑最近有變本加厲的跡象，特區政府不
單止予以嚴正譴責，更絕不姑息這種違法亂紀及
損害法治的惡行，執法機關必定積極跟進，將不
法之徒繩之以法。
昨日下午約2時27分，金鐘高等法院大樓收到兩

封啡色信件，每封信附帶有一茶匙分量的肉粉，並
混合成類似肉醬狀，另有一張寫着英文的字條，收
信人為法官陳仲衡，保安員立即報警。下午約4時

45分，灣仔區域法院亦收到兩封與高院一模一樣
的信件，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奉召到場處理，相
信沒有危險成分，其間區域法院有3人疏散。
翻查資料，法官陳仲衡曾審理前年7月28日上環

暴動案，該案24人被控暴動、襲警及無牌管有無線
電通訊器具等罪。本月13日，陳官裁定其中20人
以主犯角色參與暴動，押後至12月4日判刑。

至於區院法官李慶年，曾審理前年8月13日暴
徒在機場襲擊《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案，並裁
定當中三人暴動及襲擊等罪成。李官也曾審理前
年11月10日黑暴「八區開花」案等等。
就司法機構接獲恐嚇信件，律政司發表聲明

指，若有人漠視法庭裁決的理據，純粹因為不滿
結果而以違法手段企圖向法官施加不當壓力，不

但會徒勞無功，更顯示出他們的無知、懦弱和目
無法紀。警方則呼籲，刑事恐嚇是非常嚴重的罪
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二十四條，威脅他
人使其人身遭受損害，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惡行違法治精神 衝擊司法獨立
司法機構發言人強調，任何試圖向法官及司法

人員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都違反法治精神，衝
擊司法獨立原則，應受到嚴厲譴責。司法機構又
指，法官及司法人員必須依法處理案件，確保司
法公正，並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的精神維
護法制、主持正義，重申法官審理案件時，即使
涉及任何具爭議的法例及社會事件，都必須無所

畏懼，不論判決結果是否受歡迎或受抨擊，都要
獨立專業按照法律和法律原則判決。

律師會：威脅香港社會核心價值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回應指，律師會嚴正譴

責一切恐嚇司法機構的行為。恐嚇司法機構人員
不單是嚴重的刑事罪行，更對法治和司法獨立這
些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造成威脅，近日接二連三
的恐嚇行為必須立即停止。
律師會重申，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五條，香港法

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他們敦促各方
尊重法治和法官維護法治的憲制角色，並呼
籲任何人如對法庭的判決不滿，應根據
法律程序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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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20歲的鍾翰林，是繼唐英傑和馬俊文後第三個因干犯香港國
安法被判囚的「港獨」分子。鍾翰林早前承認的分裂國家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0條，另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
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則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條例》第25(1)及(3)條。經認罪協商後，鍾承認上述兩項控罪，並被判
罪名成立，餘下一項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及一項洗黑控罪則留在法庭
存檔。
法官陳廣池指出，控辯雙方同意案情羅列了鍾翰林在香港國安法生
效前的言行，能對其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的作為更容易了解，不存在
灰色地帶，鍾翰林的政治理念和行為目的昭然若揭。
陳官指出，鍾翰林在2016年受他人煽動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後
來成為組織者及推波助瀾，是分裂國家罪行的積極參與者，在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仍以身試法。鍾翰林以為在國安法生效前，聲稱停止「學
生動源」在香港的活動實屬自欺欺人，更以為設立「海外分部」行國
際路線就不違法，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兩周，成立了所謂「美國分
部」，其facebook運作照葫蘆畫瓢，更招募義工，以PayPal籌款，提
供不同貨幣選項讓他人捐款。
對辯方指鍾翰林「僅」發表網上帖文而無實施武力，又稱他「寂寂
無名」且「傳播有限」，陳官反駁指，控罪不一定要實施武力，鍾翰
林積極組織、策劃及實施犯罪，雖然他無實際的分裂計劃，但其目的
明顯不過。陳官相信，鍾翰林若非於2020年10月27日被捕，他大有
可能繼續其犯罪意圖。
辯方昨日求情稱，明白洗黑錢為嚴重罪行，但本案金額只涉及13
萬多，認為合適的量刑起點為9個月至一年。至於分裂國家罪，若法
庭接納鍾翰林是積極參與者但並非罪行重大，根據國安法可判處3年
以上10年以下的刑期，再考慮鍾主動認罪、當時社會氣氛、其年紀
和背景等，希望法庭以較低的刑期為量刑起點。
辯方又指，洗黑錢罪和分裂國家罪「相輔相成」，涉案的款項用以
繼續營運組織，希望法官判處兩罪刑期同期執行。

涉案13萬「99%被告自己袋落袋」
法官陳廣池一度質疑涉案13萬多元中「大部分、99%被告自己袋落

袋」，辯方稱有關金額是用來經營幾個組織，並非個人圖利，陳官反
駁指：「當ATM（提款機），有錢畀我，我去食飯咪用？」他相信
組織有支出需要，但從證據上可見鍾在短時間內曾提款一百次，質疑
鍾翰林「袋落袋自己使」。
控方也指有證據顯示部分款項被用來自用。不過，法官最後亦認同
控方表面上無法證明鍾翰林「獨吞」款項。
陳官判刑指出，香港國安法第20條當中列明「對積極參加的，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法庭只會以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0月27日這
犯案時段作為判刑考慮因素，法庭認為鍾翰林是罪行的積極參加者，
以4年半作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而鍾翰林的認罪是遲來的，根
據上訴庭的指引，法庭會因被告人遲來的認罪給予被告人四分之一的
刑期扣減。在簡算下，就分裂國家罪判被告入獄40個月。
至於洗黑錢罪，陳官指並沒有判刑指引，但一般共識是洗黑錢是非
常嚴重的罪行，原因是這是把犯罪得益合法化，因不涉其他組織，也
無明確證據證明鍾翰林「獨吞」，遂以兩年作為起點，給予四分之一
的扣減，判被告入獄18個月。由於兩項控罪代表不同的性質和罪
責，法庭頒令洗黑錢罪的3個月刑期，與分裂國家罪判刑分期執行，
即判被告人監禁43個月。

法官列出鍾翰林
參與分裂國家的行為

1.2016年成立「學生動源」以來，積極參與
活動和管理社交平台。自國安法實施後委
任另一人為社交平台編輯，宣布組織停止
香港事務。但 Paypal 捐款和招募義工連結
沒停止。2020年7月8日，鍾仍在「學生
動源」社交平台發表聲明

2.2020年7月成立「學生動源」美國分部的
facebook 賬戶，標語為「香港獨立民族自
決」。鍾透過美國分部賬戶繼續鼓吹「港
獨」，並發表Paypal 捐款和招募義工連結

3.2020 年7月21日，正式成立所謂「創制獨
立黨」，鍾為其中一員，該黨標語為「創
制獨立 民族自強」，聲稱所有成員在海
外，並以「香港獨立」為目標

4.2020年7月26日，在學生動源 facebook
發表「政治宣言」

5.2020年7月29日被捕，警方在其住所搜出
大量政治標語和「港獨」旗

6.獲釋後，2020年8月在訪問中公開政治表
述

7.去年10月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再次被捕

「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
翰林5年前走上「販獨」路，
更自爆受梁天琦影響而「中
毒」，多年來為外部勢力賣
力，在香港推動分裂國家，

又勾結「台獨」分子共商「獨計」，在犯罪路
上愈走愈遠，以為可借此向美國等西方反華勢
力邀功博寵，並爭取「眾籌」和資助，結果這
位「港獨驕子」成為「棄子」：他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自感走投無路，以為最終美國可以打
救他，去年10月27日他與人合謀到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企圖尋求「庇護」，以逃避香港國安法
的追責，卻懵然不知打錯算盤，他被領事館拒
入，只好眼巴巴望着美領館大門，苦候「中間
人」前來解救，結果被警方國安處拘捕，被法
庭還柙至昨日判囚。
綜合庭上及資料顯示，鍾翰林自小學六年級

便對政治產生興趣，2016年因「港獨」分子梁
天琦的選舉活動而參與政治，並成立「學生動
源」。2019年至2020年，鍾翰林參與修例風
波，其中前年5月在立法會示威區毀壞國旗，被
裁定侮辱國旗罪及非法集結兩罪罪成，並被判

囚4個月。

曾聲言要把「港獨」滲校園
另一方面，鍾翰林的「學生動源」公然宣揚
「支持所有能擺脫中共殖民統治之論述與行
動」，包括「香港獨立」，更聲言要把「港
獨」滲透全港校園，通過不同平台、刊物和及
街站大肆宣揚「港獨」，又乞求美國等西方國
家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
2019年6月28日G20大阪峰會前，鍾翰林與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到大阪宣
「獨」。2019年12月22日，他又與陳浩天、劉
頴匡、鄭俠等「獨人」在中環愛丁堡廣場「播
獨」。
他又多次遠赴台灣與當地「獨派」頭目密

謀，惟被「老台獨」分子指其「食兩家茶
禮」，以及在台經常「進出星級酒店」，質疑
他的錢從何而來，又認為他圖靠台灣某些政治
勢力搭路，在台尋求「庇護」。
去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鍾翰

林表面上宣布停止「學生動源」在香港的一切
活動，但實際上仍成立「學生動源美國分

部」，試圖招募海外人士或學生，繼而再成立
「創制獨立黨」，企圖進一步討好美國主子及
爭取反華政客撐腰。去年7月29日，警方國安
處以涉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將鍾翰林拘捕，
並搜出書籍《香港獨立戰爭》（上及下）、「香
港獨立學生動源」貼紙、「香港獨立」旗幟及
傳單橫額等。

「拍門」圖「庇護」被拒門外
其後，鍾獲准保釋，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不得離港及須定時到警署報到。鍾翰林見形勢
不對，想學其他「港獨」大佬逃到外國接受
「保護」，以為憑其「播獨」功績大可受到美
國的「保護」。
去年10月27日早上，他本應就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案件到警署報到，但他早已和「中間
人」搭好路，當日早上8時許到中區花園道的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拍門」，但就被拒於門外，
他只好到領事館對面聖約翰大廈地下一間咖啡
店等候「中間人」現身，其間被警方國安處人
員拘捕，最後再度淪為階下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被美用完即棄 領館外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法官陳廣池昨日下午對鍾
翰林判刑後，在庭上透露上周再度收到暴力恐嚇電話且已
報警，作為長期被電話滋擾的受害人，陳官義正詞嚴地指
出「人在做，天在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強
調，全世界包括美國、英國的法官均會嚴厲譴責任何恐嚇
司法人員的舉動。他警告狂徒，此等行徑除違反刑事恐嚇
罪外，亦有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中的「恐怖活動罪」。陳
官更諷刺歹徒懦夫行為，建議歹徒如果被捕就要「夠膽
認」，要做個「有種的中國人」。
陳官昨透露，「有位人兄變本加厲，今次係暴力恐

嚇」，但該位「人兄」的行為可恥、可悲及可笑。「可
恥」是在於由香港人辛苦建立及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架
構，「呢位人兄要破壞，令99.9%香港人受害」；「可
悲」是因為「呢位人兄」不愛香港，若愛香港「冇理由拆
自己屋」；至於「可笑」，就是該位「人兄似乎睇低香港

警察和國安處的刑偵能力」。
最後，陳官呼籲該「人兄」，如若被捕「唔好戴頭盔，

夠膽做夠膽認，咁先係有種嘅中國人。」他希望任何有良
知的香港人，都要向此等行為說不，全力譴責這種行為。
早前把黃之鋒等違法攬炒政棍及黑暴分子送入牢房的法

官陳廣池，已非首次遭到恐嚇，今年7月8日他在區域法院
審理前年9月金鐘暴動案時，亦在庭上主動透露其辦公室
由去年5月中開始不斷被人以低端形式滋擾，包括用傳真
機傳送文件予其官方電話，又指有其他法官及司法機構職
員同樣受到滋擾。
他當時也警告不法之徒「人在做，天在看」，終究會被繩

之以法，又呼籲特別是香港大律師公會、法律教育者等法
律界人士，要「旗幟鮮明」地站出來譴責破壞法制的行為。9
月6日，警方在觀塘以涉嫌藐視法庭及電話滋擾罪，拘捕
一名姓陸（57歲）、有電話滋擾前科的教育中心前男東主。

諷歹徒懦夫 陳官籲做「有種中國人」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
資料圖片

��

●「港獨」分子鍾翰林（黑衫）早前承認分裂國家及一項洗黑錢罪，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監禁43個月。圖
為去年10月，鍾翰林乘坐警車被押解上法院提訊。 資料圖片


